
墨子关于
“

兼爱非攻
”
的

国际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赵 建 文
`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

他对其弟子说
: “

凡入国
,

必择务而从事焉
。

… … 国家

务夺侵凌
,

即语之兼受非攻
。 ” 〔 l 〕墨子在两千多年前为克服武装侵略及其他侵犯国家和个人权

利的现象而提出的关于
“

兼爱非攻
”

的思想
,

在很多方面都是国际法的
“

理论先导
” 。

英国历史学

家汤因比博士与日本学者池 田大作在以展望二十一世纪为题的对话中
,

高度评价了墨子的思

想
。

汤因比认为
: “

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
,

对现代世界来说
,

更是恰当的主张
,

因为现

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
,

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
。 ”
池用大作指出

: “

从国际角度看
,

到

处都在泛滥着自我和狭隘的偏见
,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不了解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完全赞成博

士所说的墨子的主张
,

即普遍的爱
。

这种精神最切合时宜
。

墨子关于舍去利己
,

树立爱他的兼

爱学说
,

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
。

就是说
,

正如谴责侵害他人牟取私利的强盗行为一样
,

也

应该谴责大国侵害小国
,

大量屠杀以及破坏经济的行为
。

这种理论是极为近代化的
。

只是墨子

主张的兼爱
,

过去只是指中国
,

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 ” 〔“ 〕的确

,

应当把墨子关于
“

兼爱非攻
”

的国际法思想
,

作为对现代国际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
“

世界性的理论
”

来对待
。

墨子主张在国际和人际间都实行
“

兼
”

或
“

兼爱
” ,

即
“

兼相爱
、

交相利之法
” ,

禁止与
“

兼
”

相

对立的
“

别
” ,

即
“

别相恶
、

交相贼
” 。

关于墨子主张的
“

兼
”

与
“

交
”

的爱利的含义或要求
,

不少人认

为就是普遍的爱利
,

我则以为墨子的要求至少有以下五点
:

一是视人若 己的爱利
。

《墨子
·

兼爱中》讲道
: “

然则兼相爱
、

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 ? 子墨子

言
:

视人之国
,

若视其国
;
视人之家

,

若视其家
;
视人之身

,

若视其身
。 ”

为什么呢? 他说
: “

视人之

室若其室
,

谁窃 ? 视人身若其身
,

谁贼 ? … …视人家若其家
,

谁乱 ? 视人国若其国
,

谁攻 ? ”
然而

,

“

今诸侯独知爱其国
,

不爱人之国
,

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
;
今家主独知爱其家

,

不爱人之

家
,

是以不惮举其家以攻人之家 ;今人独知爱其身
,

而不爱人之身
,

是以不惮举其身
,

以贼人之

身
。 ”
墨子要求人们超越国界

、

家别
、

人我的界限
,

树立视人若己
、

兼顾别人别家别国的
“

兼
”
的精

神
,

象爱护 自身
、

自家和 自己国家从而不侵犯自身
、

自家和 自己国家那样不侵犯别人
、

别家和别

国
,

克服
“

独
”

爱其身其家其国而贼害人之身
、

人之家或人之国的
“

别
”

的行为
。

但这并不是说墨

子要求人们舍弃自身和 自己国家的利益丢爱利别人别国
,

他明确指出
: “

爱人不外己
。

己在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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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

己在所爱
,

爱加于 己
。 ”

((( 大取 ))) 在当今国际社会
,

仍然有
“

独知爱其国
”
和

“

独知爱其身
”

者
,

其表现就是实行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
,

侵犯别国国家及其 国民的权益
。

二是平等的爱利
。

墨子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

人不分幼长贵贱一律平等
,

所以应当
“

爱无

差等
” 。

他是借助于当时在人们心 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
“

天
”

来提出平等主张的
: “
天下无大

小国
,

皆天之 邑也
; 人无幼长贵贱

,

皆天之臣也
。 ”

与此相应
,

他还主张各国都应
“
取法于天

” , “

动

作有为必度于天
,

天之所欲则为之
,

天所不欲则止
。

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 ?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

利
,

而不欲之相恶相贼也
。 ”

,’ )l 匝天之意者
,

兼也
; 反天之意者

,

别也
。 ”

((( 法仪 》
、

《天志下 》 )由此必

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
,

在
“

天
”
面前的地位和在法律面前的地位都是平等

的
,

因而都应当平等相待
,

平等地履行爱利或不侵害别人别国的义务
,

平等地享有爱利和不受

歧视与贼害的权利
。

墨子主张不分人的幼长贵贱和国家的大小强弱等方面的差别的爱利
,

即
“

爱无差等
” ,

不承认有任何社会差别可以导致任何个人和 国家无权享有爱利或有权侵犯别人

别国
,

旨在反对大国和反对权贵
,

为弱小国家和处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

他强调
“

获
” 、 “

减
” ,

认为奴隶也有权享有爱利
: “

获
,

人也
。

爱获
,

爱人也
。

减
,

人也
。

爱减
,

爱人也
。 ”

((( 小取 ))) 因此
,

那种认为
“

爱无差等
”
不是墨子思想的观点

,

是值得商榷的
。
〔 “ 〕

三是互相的爱利
。

墨子讲
“

兼相爱
、

交相利
” ,

也称为
“

交相爱
”
((( 鲁间 》 )

、 “

兼而利之
”

((( 法

仪 )))
。 “

兼
”

与
“

交
”

都有
“
交互

” 、 “

相互
”

的含义
,

即爱利应当是互惠的
。

墨子主张
“

兼
” 、 “
交

”

的爱

利
,

特别强调了权利义务的统一
。

我们今天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前四项有
“

互
” ,

后一项

有
“

共
” ,

每一项都有
“

兼
”

或
“

交
”
的要求

,

可以说体现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

四是普遍的爱利
。

墨子主张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义务爱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
、

不侵

犯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

也就是全体人类和全体国家都应当成为爱利者和被爱利者
。

这与《世界

人权宣言 》要求保护
“
人类家庭所有成员

”

的原则很相似
。

一般说来
,

人们容易做到小范围内的

爱利
,

如爱利 自己的家人
、

自己的同胞
,

不侵害他们
,

不容易做到不侵害所有 的人和所有的国

家
。

墨子主张的
“

兼相爱
、

交相利之法
”

的核心
,

就是要求实现普遍的爱利
,

禁止侵害任何人和任

何国家
。

墨子要求人们效法的
“

兼爱
”

的榜样是
“

兼爱天下之百姓
”
而

“
利人多

”
的禹

、

汤
、

文
、

武
,

告诉人们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是
“

兼恶天下之百姓
”
而

“
贼人多

”

的莱
、

封
、

幽
、

厉 (《法仪 》 )
。

但

是
,

这并不是说墨子不主张惩罚那些
“

别相恶
、

交相贼
”
的违法者

。

墨子主张杀盗
,

主张追杀穷

寇
,

除恶务尽 (《非儒下 》 )
。

墨子主张的
“

兼相爱
、

交相利之法
”
必然包含制裁违法犯罪的内容

。

另

外
,

对于违法犯罪者
,

也有一个爱利或不侵害的问题
,

那就是应当罚当其过
,

罚当其罪
,

不枉不

纵
,

不对他们施行非人道待遇
。

墨子明确反对错杀无辜
、

株连好人 ((( 尚同中》
、

《大取 》 )
。

对违法

犯罪者施以正当合法的处罚
,

是他们疚由自取
、

罪有应得
,

不是侵害他们
,

对他们加以不正当不

合法的处罚
,

才是侵害他们
。

侵害违法犯罪者
,

也是墨子所反对的
“

别
”
而不是他所提倡的

“

兼
” 。

那种认为墨子主张兼爱又主张惩罚贼寇是其理论破绽的观点
,

是不成立的
。
〔 4 〕

五是及于后人的爱利
。

墨子不仅要求爱利和不侵害今世之人
,

还要求
“

爱尚世与爱后世
,

一

若今世之人
”
((( 大取 )))

,

亦即象对待今世之人那样爱利和不侵害前世之人和后世之人
。

这是十

分深刻和富有远见的
,

是 当今的国际环境保护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

人类要世世代代发展延续
一「

去
,

必须继往开来
。

保护环境
,

节约资源
,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 “

兼
”

顾子孙后代的权益
,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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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所倡导的爱利后世之人的行为
。

主张兼爱互利的墨子
,

必然
“

非攻
” ,

即反对武装侵略
。

墨子认为武装侵略是最不符合兼爱

互利精神的
“

天下之巨害
” :

首先是危害被侵略国
: “

入其沟境
,

刘其禾稼
,

斩其树木
,

残其成郭
,

以御其沟池
,

焚烧其祖庙
,

攘杀其牺牲
。

民之格者则劲拔之
,

不格者则系操而归
,

丈夫以为仆围

青靡
,

妇人以为春酋
。

,’( 《天志下 ))) 其次是侵略国人民受害
:

例如
“

春则废民耕稼树艺
,

秋则为民

获敛
” ,

因
“
粮食辍绝

” 、 “

道疾
” 、 “

阵亡
”

等而遭受伤亡 (《非攻中 》 )
。

墨子还从
“

繁为攻伐
”

的吴工

和
“

兼三晋之地
”

的智伯最后
“
国为虚庚

,

身为刑戮
”

的事实
,

说明
“

大国之攻小国也
,

是交 相贼

也
,

过必反于国
” ,

即发动侵略的国家及其统治者最终必然受到应有的惩罚 ((( 鲁问》 )
。

从侵略战争的巨大危害
,

墨子引出了侵略是莫大罪行的结论
。

他是这样推论的
: “

杀一人谓

之不义
,

必有一死罪
” , “

杀百人
,

百重不义
,

必有百死罪
” ; 以此为标准

, “

攻伐无罪之国
”

就是亏

人最多
、

杀人最多的
“
不义

” ,

是
“
至大

”

的犯罪行为
。

如此罪孽
, “
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

,

则此乐贼

灭天下之万民也
,

岂不悖哉 ? ”

依照墨子的逻辑
,

发动侵略战争的王公大人都是罪大恶极的
,

应

处以极刑 (《非攻上 》
、

《非攻下 )})
。

由此看来
,

前苏联的国际法教科书上关于
“

禁 止侵略战争
、

侵

略战争是罪行的思想
”

是
“

由十月革命提出的
”

说法是不确切的
。
〔 5 〕

墨子的
“

非攻
”

概念及其有关理论
,

只要求废除武装侵略
,

不反对武装自卫等正义性的武装

行动
。

这 比那种把诉诸战争作为国家的绝对权利的欧洲古代和近代的国际法理论要进步得 多
,

甚至比要求全面废除战争的 1 9 2 8年《巴黎非战公约 》的
“

非战
”
概念还要科学

,

与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中的互不侵犯原则的含义相近
。

墨子所肯定的正当使用武力的情况有两类
: 一

类是为救民

于水火而
“

诛
”

有罪之人
,

如
“

禹征有苗
,

汤伐莱
,

武王伐封
” ;
另一类是止

“

攻
”

御
“

寇
” 。

他说
: “

甲

盾五兵何以为 ? 以困寇乱盗贼
”
((( 节用上 》 )

。

墨子不仅创立了反侵略的理论
,

而且把它付诸行

动
,

一生为止攻救守奔波不息
,

例如他曾成功地止楚攻宋
。

墨子潜心研究防御战
,

留
一

F守城兵书

《备城门 》十一篇
。

汉语中的
“

墨守
”
一词

,

就是从
“
墨翟之守

” 、 “

墨子善守
”

演变而来的
。

由于小国单独 自卫有一定的局限性
,

墨子力主集体 自卫或集体安全制度
。

他十分赞赏韩魏

两国协力救赵
、

三国共败晋国的集体自卫行为
。

关于集体安全制度
,

墨子是这样说的
: “

今若有

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
,

大国之不义也
,

则同忧之 ;大国之攻小国也
,

则同救之
;
小国城郭之不

全也
,

必使修之
;
布粟乏绝则委之

,

币帛不足则共之
。

以此效大国
,

则小国之君说
。

人劳我逸
,

则

我甲兵强
。

宽以惠
,

缓易急
,

民必移
。

易攻伐以治我国
,

功必倍
。

量我师举之费
,

以译诸侯之毙
,

则必可得而厚利焉
。

督以正
,

义其名
,

必务宽吾众
,

信吾师
,

以此授诸侯之师
,

则天下无敌矣
,

其

为下不可胜数也
。

此天下之利
,

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
,

则此可谓不知利天 「之 巨务矣
。 ”

( 《非攻

下 })) 墨子在这里指出了集体安全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必要性和优越性
,

已经形成了基本完备

的关于集体安全制度的构想
。

据此
,

我们可以说
,

最早提出集体安全体制构想的是中国人
,

而不

是象外国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
,

是十七世纪末的欧洲人
。
〔 6 〕

墨子关于
“

兼爱非攻
”

的国际法思想
,

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

当今世界
,

还时常出现大址的
“

别相恶
、

交相贼
”

的现象
,

如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

侵犯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的现象
。

适合

国际社会现实需要的墨子 的
“

兼爱非攻
”
思想

,

应当融入现代国际法之 中
,

实际上有的已经融

入
、

有的正在或即将融入现代国际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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